采购计划
1、项目名称：陕西省交口抽渭灌区2026年度省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
2、项目概况：陕西省交口抽渭灌区2026年度省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分为抗旱工程、泵站两大类，其中抗旱工程21个，泵站工程13个（包括电气预防性试验 31座泵站1项）。
主要建设内容为：1、抗旱工程:抗旱工程养护渠道21条共计224.366km；渠顶养护土方11605.97m3，渠坡养护土方11470.24m3，养护防护林42656株，养护标志牌1249个，管理房维修养护577.11m2，养护生产交通桥495座，养护涵闸555座，养护量水设施20座，渠道清淤87617m3，养护渡槽34座，养护倒虹吸6座，养护涵洞13座，并对其它破损部位进行了维修养护。2、泵站工程:机电设备维修养护60台套，辅助设备养护12组，泵站建筑物维修养护11座，附属设施维修养护(管理房维修养护949.67m2、站区绿化5189.45m2、围墙护栏维修养护3538.65m),检修闸养护12座，自管输电线路养护60.9km，调度监控设施维修养护12系统，电气性预防实验31座泵站等。
3、采购预算：18174600.00元；
4、编制说明
4.1编制原则
（1）依据新建及更新改造项目一年内不安排养护，纳入当年项目实施计划的不予维修养护的原则。
（2）结合灌区“十五五”项目规划及上年度维修养护实施情况，以保证灌区抗旱工作正常运转、工程设施安全运行为目标，按照“实事求是、统筹安排、保证重点、严格标准”以及安全、高效、务实、节俭的原则。
4.2编制依据
4.2.1陕西省水利厅、财政厅陕财办农[2008]150号文《陕西省省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；
4.2.2陕西省水利厅陕水发[2010]40号文《陕西省水利厅关于印发陕西省省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标准(试行)的通知》；
4.2.3陕西省省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单位财务管理办法(试行)和陕西省省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会计核算办法(试行)；
4.2.4工程养护工作量按照水利部、财政部[2004]307号文《水利工
程维修养护定额标准》及实有工作量计算；
4.2.5工程单价依据《陕西省水利工程设计概(估)算编制规定(2024年修正)》、《陕西省水利建筑工程预算定额(2024 年修正)》进行分析计算；
4.2.6《<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标准(试点)>实用指南》；
4.2.7《大中型灌区、泵站工程管理单位定岗标准和工程维修养护定额标准使用教材》；
4.2.8工程维修工作量按照工程实际需要维修部位的实有工作量计算。  
5、服务期：365日历天。
6、服务标准：符合国家及行业验收合格标准。
7、服务要求：满足本次采购项目所有内容。
8、质保期：1年。
9、付款方式：（1） 合同签订后7日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40%的工程预付款；（2）工程预付款在项目开工后按月等额扣回，直至全部扣清；（3） 本工程进度款按月支付，进度款经监理单位审定，发包人批准可结算至当月已完成合格工程量金额。
发包人在结算进度报告签字确认后5个工作日内给承包人支付维修养护款，发包人未能按时支付维修养护款，应说明原因并与承包人协商签订延期付款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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